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拟参与福建省充电基础设施投资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

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独立、客观、

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拟参与福建省充电基础设施投资的议案》进行了认真

审核，在审阅有关文件及必要的问询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参与福建省充电基础设施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2、公司本次参与福建省充电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完善产业链，抢占福建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发展先机，培育上市公司未来利润增长点，有助于提升上

市公司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和主业的发展方向，不

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3、同意公司参与福建省充电基础设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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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

陈 荣 文

⒛ 18年 1月 3日


